
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规范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

和外币代兑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

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分局、外汇管理部，深圳、

大连、青岛、厦门、宁波市分局：

为进一步规范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和外币代兑业务，根

据《行政许可法》、《外汇管理条例》、《外币代兑机构管理暂

行办法》（中国人民银行令〔2003〕6号）、《国家外汇管理局

关于印发<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汇

发〔2012〕27号）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进一步加强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机构（以下简称特许机

构）市场准入管理。对于新设立及发生股权转让的特许机构，国

家外汇管理局外汇分局（含外汇管理部，以下简称外汇分局）应

认真开展现场验收，严格审查申请机构的资质、股权结构或受让

人业务背景，并充分考虑本地个人本外币兑换实际需求，合理把

握特许机构审批节奏，避免出现过度竞争局面。

二、进一步加强特许机构和外币代兑机构的日常业务管理。

（一）特许机构和外币代兑机构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在业务

范围内开展日常经营活动，履行各项数据统计及报送义务。

（二）授权银行应加强对外币代兑机构的管理和监督，发现

外币代兑机构未按规定办理兑换业务的，应当及时纠正并向国家

外汇管理局当地分支机构报告。

（三）各外汇分局应建立对特许机构的现场和非现场核查工

作机制，并加强对特许机构的日常监督管理，了解特许机构内控



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，防止非法宣传、招商加盟、超范围经营等

行为的发生；加强与其他外汇分局的沟通，调查掌握辖内特许机

构异地及外地特许机构本地设立分支机构情况，并跟踪其业务开

展情况。

三、及时处置特许机构、外币代兑机构不规范经营活动。对

于未经批准擅自开展业务、超范围经营业务或者涉嫌网络炒汇的

特许机构，外汇分局应及时暂停或取消其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

务试点；对于外币代兑机构，外汇分局应督促授权银行及时暂停

或取消其外币代兑业务。

《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》实施以来的特许

机构从事前述行为的，按前款规定办理。

四、各外汇分局接到本通知后，应立即转发辖内中心支局、

支局以及辖内商业银行、特许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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